桐政〔2024〕9号
桐 柏 县 人 民 政 府

关于李家畈水库移民人口登记复核的意见

城郊乡、淮源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李家畈水库建设指挥部：

为切实做好李家畈水库移民人口登记复核工作，确保移民人口精准、数据真实，加快推进李家畈水库建设征地移民安置实施规划编制工作，根据《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国务院令〔2006〕第471号）、（国务院令〔2017〕第679号）、《关于印发大中型水库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前期工作管理暂行办法》（水规计〔2010〕33号）和《水利部关于印发大中型水库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前期工作管理暂行办法修订意见的通知》（水规计〔2019〕425号）及《河南省<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实施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2019〕189号）文件要求和指导意见,经县政府研究，现就李家畈水库移民人口登记复核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组织管理

成立李家畈水库移民人口登记复核领导小组，由李家畈水库建设指挥部牵头，县移民服务中心、城郊乡政府、淮源镇政府、涉及移民村、组参加，城郊乡派出所、淮源镇派出所、移民设计单位技术指导，复核前期移民人口登记成果，复核成果报县政府审核并盖章确认后，由设计单位汇总编入实施规划。

二、复核程序

人口复核工作严格按照可研报告规划和规范程序进行，对复核结果进行张榜公示，三榜定案，接受群众监督，对公示反映出的问题要进行复核和再公示。

三、移民人口复核认定标准

（一）移民人口

1、凡居住在李家畈水库淹没区红线内农村居民，户口尚在城郊乡金庄村、毛坡村、太平桥村、河坎村及淮源镇陈庄村，且城郊乡派出所、淮源镇派出所能够提供该户所有成员户籍证明。
2、居民房屋受李家畈水库主坝施工影响的农村居民和李家畈水库工程建设施工作业面影响的农村居民（暂住房、租房不在登记范围），户口尚在城郊乡金庄村、毛坡村、太平桥村、河坎村及淮源镇陈庄村，且城郊乡派出所、淮源镇派出所能够提供该户所有成员户籍证明。

3、因水库蓄水影响居民失去生产、生活条件必须采取措施的孤岛居民和淹没线以上的农村居民，户口尚在城郊乡金庄村、毛坡村、太平桥村、河坎村及淮源镇陈庄村，且城郊乡派出所、淮源镇派出所能够提供该户所有成员户籍证明。

4、移民摸底入户调查期间，原农村居民已结婚居住在外、户口尚未迁出，出具户口本、结婚证，城郊乡派出所、淮源镇派出所能够提供户籍证明。

5、临时迁出的大学生、义务兵和服刑人员，可以先行登记，移民安置规划批准，李家畈水库竣工验收后，大学生、义务兵户口回迁时补办手续，可以享受移民直补待遇；服刑人员从刑满释放之日起（提供刑满释放证明），到相关单位完善手续可享受移民直补待遇。

6、新生婴儿、父母均为农村居民且已经登记移民身份，新生婴儿尚未上户口的：提供父母结婚证、出生医学证明和所在村同意入户证明。

7、未达到法定婚龄且又实际生育的而又未上户口的下一代（黑户）：出具父母户口本、出生医学证明、计划生育罚款单（或城郊乡、淮源镇和所在村提供相关证明）。

8、无生育能力夫妇抱养的子女：出具县（含县）以上民政部门抱养证和所在村、村民组证明。

9、再婚后带入的未成年子女，且同时具备以下3个条件， （1）亲生子女（2）户口已迁入（3）随父母在淹没区生活：出具父母结婚证、户口本、土地承包证或粮食直补证，并经村民组公示和本组居民户主签字同意。

10、实物和人口入户调查期间，居住在移民村的法定婚入人员、户口手续不完备，户口手续尚未完成迁入的的：出具结婚证（结婚证时间必须在2024年3月6日以前）和男女双方所在村（社区）、乡（镇）派出所户口迁移证明、户口本，先完成登记。

11、原户口在移民村，户口临时转出的中小学生、在校大中专学生：出具学生证、父母结婚证、房产证、土地承包证或粮食直补证。

12、毕业后未找到工作、回乡务农、户口已经转到淹没涉及乡（镇）的大中专毕业生（含成人大中专生）:出具户口本、报到证、毕业证。

13、水库淹没区及影响区已出嫁但户口未迁出的姑娘，原则上作为非移民人口，但是本村、本组的村规民约有具体规定的，以村规民约为准。

14、其他特殊事项，在不违背相关法律法规及村规民约的基础上，由户代表组成的村民会议表决决定。

（二）非移民人口

1、死亡人口。

2、党政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正式干部职工。

3、大中专毕业统分并办理了农转非户口的人口。

4、农招干人员。

5、参军后提干的人口（含军校生、士官）。

6、具有双重户口的人口。

7、未到法定年龄婚入的人口。

8、不在淹没区和工程影响区登记的人口，由其本人负责，回归到实际居住地登记。

9、无收养手续的收养人口。

10、其他户口已迁出，不在移民村生产生活的人口。

11、《停建令》颁布以后未按县政府规定迁入、婚入或出生的人口。

12、证件不齐全和不能出具任何证明材料的人口。

13、错登人口（包括淹没线以上人口登记在淹没线下）。

14、虚假人口。

四 、时间要求

2024年3月25日前完成。

桐柏县人民政府

2024年3月11日



